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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3日舉行的聯席會議日舉行的聯席會議日舉行的聯席會議日舉行的聯席會議

有關醫療廢物管制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有關醫療廢物管制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有關醫療廢物管制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有關醫療廢物管制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醫療廢物是指在醫務所、醫院、化驗所或其他由有關牙科、醫

科、護理、獸醫業務或其他有關醫療護理、病理學或藥物學研究的業務所

產生的物質。由於醫療廢物具有潛在的有害性質，而且有可能傳染疾病，

因此，政府當局已在處理、運送、貯存及處置醫療廢物方面採取安全措

施，以保障市民、醫護人員和廢物管理人員的安全。

2. 在 1998年產生的醫療廢物約為 2 600公噸，當中約 1 900公噸是在
堆填區棄置，其餘大約 700公噸則先在 10家醫院的病理廢物焚化爐焚化，
然後才送往堆填區。此外，還有少量人體部分是在食物環境 生署管理的

兩個火葬場焚化。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轄下的醫院、註冊私家醫院
及政府診療所產生的醫療廢物約佔該類廢物總數的 80%，該等機構現已引
入措施，把醫療廢物與都市廢物分隔，藉以減少在堆填區棄置的醫療廢物

的數量。醫管局已把需要處置的醫療廢物由 1989年每天約 12公噸減至 1999
年每天 3.3公噸。不過，若干少量廢物產生者，例如私人執業醫生及化驗所
等卻有不同的做法。

醫療廢物管制計劃醫療廢物管制計劃醫療廢物管制計劃醫療廢物管制計劃

3. 在 1997年 10月，政府當局宣布有意引入醫療廢物管制計劃，藉以
 

(a) 把醫療廢物妥善分隔，避免與都市廢物夾雜；

(b) 把經隔離的醫療廢物妥善存放和包裝，並附以適當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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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訂適當的指引和防範措施，確保醫療廢物在收集和運送方面符

合安全；及

(d) 使用妥善方法處置醫療廢物，確保能完全毀滅具傳染性的病原

體、消除由利器引致的危害，以及回應社會人士就適當處置人體

部分提出的關注問題。

4. 政府當局已就擬議計劃諮詢 32間機構，當中包括醫療、牙科、藥
劑和獸醫等界別、各專上學院和研究所，以及廢物收集業等。政府當局表

示，雖然各界對擬議計劃反應不一，但主要的醫療廢物產生者對有關安排

普遍表示支持。

5. 在環境事務委員會及 生事務委員會就擬議計劃進行研究時，曾

邀請關注組織提出意見，當中包括綠色和平。兩個事務委員會察悉綠色和

平認為焚化醫療廢物是造成二噁英及水銀污染的主要來源的意見。他們建

議政府當局應致力採用更多可循環再用的物品、將包裝物料減至最少及購

買耐用而非用完即棄的物品，藉以減少醫療廢物。醫療廢物應與都市廢物

分開，以便盡量減少須特別處置的廢物量。

6. 政府當局亦同意醫療廢物管理的主要策略是將廢物分類、減少及

循環再用，而這些策略已是醫療廢料管制計劃及一般廢物管理的主要架

構。不過，他們告知兩個事務委員會，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焚化爐包括一

個旋轉 、一個二次燃燒室及一個空氣污染控制系統，在設計及裝備方面

可處理所有各種類的醫療廢物。旋轉 及燃燒室可以攝氏 1 200度的高溫運
作，而此溫度足以消除一切有毒化學物質 (例如二噁英 )。此外，空氣污染
控制系統可將積聚於焚化爐內的氣體中的水銀含量控制於法定排放限制範

圍內。

7. 綠色和平認為，除使用焚化方法外，政府當局應探討其他處理技

術，以便無須藉焚化進行消毒及減少醫療廢物的體積。該等技術包括蒸壓

消毒、微波系統及化學消毒設備等。但政府當局認為，現時並無文獻記載

使用大型蒸壓消毒、微波系統及化學消毒設備對環境造成的風險。該類處

理方法可能釋出不知名的有機化合物，而該等化合物可能具有揮發性，並

且同樣含有有害物質。此外，並非所有醫療廢物均可採用該類技術處理 (例
如：鋒利器具可能令人身體受傷；被切除的人體殘肢具厭惡性 )，而該類技
術亦不能像焚化廢物一樣減少廢物的體積。

評估本港二噁英的排放情況評估本港二噁英的排放情況評估本港二噁英的排放情況評估本港二噁英的排放情況

8. 為決定焚化廢物的未來工作路向，政府當局其後委託顧問就本港

二噁英的排放情況及該情況對健康的相關影響進行研究，並邀請一位獨立

的國際專家檢討顧問的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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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環境事務委員會及 生事務委員會在 2000年 5月研究有關本港二
噁英排放情況的顧問報告，該報告顯示  

(a) 香港空氣中二噁英的濃度與世界各地多個城市相若；

(b) 過去數年，隨著舊式都市廢物焚化爐陸續關閉，二噁英的排放量

已經減少；

(c) 人體攝取的二噁英只有不到 2%是從空氣中直接吸入；

(d) 鑑於本港的食品主要從外地進口，本地排放的二噁英滲進食品的

水平微不足道；

(e) 在四周環境的二噁英，只有 0.1%至 0.4%左右來自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

(f) 如能繼續採用現行的排放和燃燒工序，則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焚

化醫療廢物不大可能令四周環境中的二噁英濃度大幅增加；

(g) 把二噁英監測工作擴展到現有及將來興建的設施鄰近一帶的泥

土、塵埃和植物，每兩年進行一次；

(h) 對進口及本地製造的食品實施食物監察計劃；及

(i) 焚化設施每年排放二噁英的平均份量，不得超過周圍空氣中的二

噁英含量的 1%。若排放物中的二噁英濃度達每立方米 2毫微克 I-
TEQ，則必須詳細檢查有關焚化設施的操作情況，並須採取管制
措施。

委員察悉，獨立檢討專家大致上同意顧問的研究結果，並補充表示，飲食

是吸收二噁英的最主要途徑，而外地研究結果顯示，在人體吸收的二噁英

之中，有 90%至 98%是透過飲食攝取的。他又同意，本港的二噁英排放量
符合世界 生組織建議的可接受水平，而本港空氣中二噁英的含量，與許

多國家錄得的數值相若。有關香港人從飲食攝取的二噁英的資料並不齊

備，政府當局有必要加以補足。

10. 雖然顧問報告就香港二噁英的排放情況提供了有用的數據，但兩

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探討焚化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案。政府

當局表示，香港人煙稠密，經濟活動頻繁，每日產生的廢物量相當龐大。

因此，當局有必要採取有效的廢物處置方法，在不損害環境的情況下減少

廢物的數量。顧問報告的確就各項廢物管理設施 (包括焚化醫療廢料 )提供
了有用的資料，但政府當局必須循整體廢物管理策略角度研究該報告。此

外，任何主要的廢物管理建議均須進行全面的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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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對於委員關注到現時並無有關香港人從食物攝取的二噁英份量
的全面數據，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正考慮進行一項全面的食物評估

計劃，就港人進食的食物進行分類和測試。此項工作將會相當艱巨，因為

港人的食物大多屬進口食品，其進口來源經常改變。

最新的發展最新的發展最新的發展最新的發展

12. 兩個事務委員會於 2002年 3月 20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上，就管制醫
療廢物的收集和處置的修訂建議及各項處理技術的檢討結果進行討論。

13. 經修訂的管制計劃包括以下主要環節：

(a) 設立一個法定的發牌制度，就醫療廢物收集商及處置設施營

辦商在處理醫療廢物方面加以規管；

(b) 要求醫療廢物產生者委托持牌的醫療廢物收集商收集 5公斤
以上的醫療廢物；

(c) 制訂工作守則，就醫療廢物的分類、包裝、標籤、收集、處

理、貯存、運載和處置提供指引；

(d) 實施運載記錄制度，以記錄醫療廢物從源頭運到處置設施的

過程；及

(e) 規定醫療廢物產生者支付部分處置廢物的費用。

14. 事務委員會曾就醫療廢物的管理和收集事宜提出關注事項，尤其

是一般診所產生的醫療廢物數量不多，每日收集及處置該等醫療廢物並不

符合成本效益。另一方面，積聚具傳染性的醫療廢物亦非可取的做法。政

府當局表示，廢物產生者可將不超過 5公斤的醫療廢物送往化學廢物處理
中心，或送至由廢物收集商或個別廢物產生者獲環境保護署署長批准設立

的認可收集站。至於為規管收集商及處置設施營辦商在處理醫療廢物方面

的工作而設立的法定發牌制度，將會以收集化學廢物的法定發牌制度為藍

本。上述制度會在兩年內實施，而政府當局亦已與現有的 9個廢物收集商
舉行多次會議，以加深他們對法定發牌制度的認識。

15. 委員曾就經修訂的管制計劃的財政影響提出問題。政府當局表

示，該管制計劃採用 “用者自付 ”的原則，以期在減少廢物及將廢物分類方
面提供經濟誘因。有關的收費機制是參照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陸上化學廢

物處理收費標準制訂，政府當局會在起始階段收回 31%的不定額營運成
本，然後逐步把收費提高至可收回全部成本的水平。按一般診所每天產生

0.4公斤的醫療廢物計算，預期有關收費為每公斤少於 3元或每月少於 35
元。除現行的廢物收集費 (每月介乎 30元至 300元之間 )外，有關診所還須支
付這項增收的處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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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處理技術方面，有關檢討曾就多項技術進行研究，當中包括化

學消毒法、熱能消毒法、熱能處理及創新處理技術。經考慮下列各項因素

後：處理技術對健康、安全和環境構成的影響；殺滅傳染性微生物的效

力；是否可靠和易於維修；廢物重量和體積的減少幅度；殘餘物如何處置

和是否須作進一步處理；該等技術所需的空間；公眾認為是否有危險；以

及所需的成本和對財政的影響，該檢討建議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改建，作

為中期解決措施。

17. 由於焚化方法是釋出二噁英的主要來源，有建議考慮把醫療廢物

分類，只將含細胞毒素的藥物、人體組織和身體部分、藥品和化學物加以

焚化。其他醫療廢物可用污染程度較低的方法 (例如熱能消毒法 )處理。政
府當局表示，熱能消毒程序多數需要把廢物預先碾碎，因而可能對操作工

人的職業安全構成危險。此外，蒸壓過程會產生蒸氣，而醫療廢物內不能

在低溫下毀滅的殘餘化學物和具揮發性的有機化合物也會被蒸發，繼而釋

放至周圍的環境。因此，有關檢討的結論是，熱能消毒法現時尚非理想的

處理方法。儘管如此，，，，如有更先進的處理科技出現，當局可以考慮採用其

他的處理方法。

18. 至於就人體內積聚的二噁英含量進行的研究，事務委員會察悉該

項研究將於 2003年年初完成，而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研究的結果。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5月 22日


